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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 ⎯⎯  FCR(2017-18)2 
資本投資基金  
新總目  ⎯⎯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新分目  ⎯⎯ "認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股本" 
 

1.  財 務 委 員 會 (" 財 委 會 ") 繼 續 審 議 項 目

FCR(2017-18)2。  
 
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有利之處  
 
2.  石禮謙議員及周浩鼎議員發言支持香港加入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 ")，並表示香港作為非

主權地區能夠加入國際性的多邊金融機構，正可體現 "
一國兩制 "。  
 
3.  周浩鼎議員、葛珮帆議員及李慧琼議員質疑

其他委員反對香港加入亞投行，是不了解 "一帶一路 "
策略的表現，亦屬故步自封的做法，不利香港發展。  
 
4.  劉國勳議員及何君堯議員指出，雖然美國及

日本並未加入亞投行，但有眾多亞洲以外的國家參

與，足證亞投行的戰略價值，香港加入將大有可為。

何議員認為，項目已在事務委員會充分討論，他促請

泛民主派委員停止 "拉布 "，支持項目。  
 
5.  林健鋒議員表示支持項目。他認為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理應採取措施，為各方來港集資提供

方便。如香港加入亞投行，並成功爭取亞投行在香港

設立財資中心，將為香港帶來更多集資的機會及其他

機會，對香港甚為有利。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同

意林議員的意見。  
 
6.  梁國雄議員、羅冠聰議員、張超雄議員、    
邵家臻議員、毛孟靜議員及陳淑莊議員質疑加入亞投

行對香港的實質好處並不明顯，是一個討好內地當局

的政治決定。梁議員批評，政府當局一方面經常聲言

沒有足夠撥款加強社會福利及醫療服務，另一方面卻

耗費 60億元公帑加入亞投行。張議員質疑，並無理據

證明亞投行成員比其他國家及地區更容易獲得亞投行

項目的合約，帶來商機。這些委員表示反對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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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姚松炎議員質疑，亞投行貸出的款項的利息

以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上固定息差計算，預計收入甚

低，但有項目的主權信貸評級為BBB-，屬高風險項目。

此外，政府當局雖然強調不期望加入亞投行會有實質

回報，但同時，亞投行的營運有目標收益率，亦有就

項目作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與政府當

局的說法不符。陳淑莊議員亦表達相類意見，並認為

香港不應該貿然參與高風險的投資項目。  
 
8.  朱凱廸議員指出，有別於亞洲開發銀行 ("亞
開行 ")，亞投行的董事會成員代表並非長駐亞投行總

部，每次參與會議時均需要遠赴北京。因此，他認為

決策過程或會由中國代表及亞投行行長領導的行政團

隊所主導。他亦質疑，香港將認購的股權數量無足輕

重，將不會有實質機會參與決策。  
 
9.  譚文豪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向亞投行申

請融資，以興建機場第三跑道系統。他指出，有成員

國 (印度 )向亞投行申請融資的先例，因此政府當局應正

面考慮。  
 

10.  陳志全議員及涂謹申議員憂慮，亞投行或會

在日後要求香港增加認購股本。涂議員詢問，屆時香

港不增加認購股本的後果為何。  
 
1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回應表示  ⎯⎯  
 
 (a)  作為多邊開發銀行，亞投行的目標並非

投資獲利，而是幫助地區發展。當局預

計香港加入亞投行後，股權資本所得的

直接收益將有限，但亞投行本身會為其

融資的項目訂立回報率；  
 

 (b) 亞 投 行 個 別 項 目 的 主 權 信 貸 評 級 為

BBB-，屬投資級別，並不算低；再者，

亞投行的目標是資助有發展需要的國

家發展經濟，該等國家的風險自然較

高。亞投行亦已制訂風險管理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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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雖然亞投行的董事會成員代表不長駐

於北京，但這項安排不會影響董事會成

員的實際權力；  
 

 (d) 雖然香港的股權所佔的比重不高，但作

為成員，香港可經由所屬選區的董事代

表在董事會上表達意見；  
 

 (e) 就經濟發展水平而言，香港並非亞投行

的融資對象；  
 

 (f) 如香港加入亞投行作為成員，爭取亞投

行在港設立辦事處、融資及發債，以及

參 與 相 關 的 基 建 項 目 的 機 會 將 會 較

高；及  
 

 (g) 政府當局暫時未得悉亞投行有機會增

資，但如果有大型新發展國家加入亞投

行，則或會增資。屆時政府可以選擇增

資或容許香港所持的股權被攤薄。如選

擇增資，政府會將有關建議提交財委會

審議，惟政府當局無法保證不增資。  
 
亞投行的運作安排  
 
12.  朱凱廸議員指出，亞投行不如世界銀行般設

有申訴機制，處理因借款國家開發而受影響的原住民

所提出的申訴。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在加入亞投行以

後，向亞投行建議在《環境及社會保障框架》下，引

入相關機制。  
 
1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回應指，《環境及

社會保障框架》的落實需要多邊商討並達成共識。如

香港政府希望就亞投行的《環境及社會保障框架》發

表意見，前提是須加入亞投行成為理事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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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羅冠聰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曾應亞投行的要

求，借調3名公務員至香港未曾加入的亞投行服務。他

質疑，政府當局在未有諮詢立法會及公眾的情況下，

便調派公務人員至北京，並不恰當。他認為亞投行應

支付該等公務人員在亞投行工作時的支出。陳志全   
議員亦表達相類關注。  
 
1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回應指，政府當局

曾借調 3名公務員至亞投行，參與行政支援、人力資源

管理、預算系統發展等工作。公務員的調派是政府當

局的管轄範疇，在現行機制下並不需要諮詢立法會。

政府當局認為借調公務員至亞投行服務，能擴闊相關

公務員的國際視野，有利其專業發展。  
 
會議安排  
 
16.  下午 6時37分，主席宣布，由於本委員會已審

議項目超過 7小時，近 30位委員亦已發言超過 70次，他

認為委員已有充足時間發言及表達意見。他指示，待

所有在輪候發言名單上的委員發言完成後，委員會將

會進入最後一輪發言，每位委員可以發言不多於 3分
鐘，然後提問環節將會結束。  
 
最後一輪發言  
 
17.  梁國雄議員及張超雄議員再次批評，政府當

局經常聲言沒有足夠撥款加強社會福利及醫療服務，

另一方面卻耗費 60億元公帑加入亞投行。他們認為，

亞投行的投資是為內地當局達成輸出過剩產能的政策

目標，而香港不應以公帑為此服務。  
 
18.  邵家輝議員表示自由黨支持加入亞投行，並

認同政府當局所指， 60億元公帑的投資不應與其他社

會福利及醫療撥款掛鈎。  
 
 
 
 
 
 
 



經辦人／部門  
 

 -  8  -

 
19.  羅冠聰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批評，政府當局至

今仍未能夠具體闡述加入亞投行對香港的實際好處，

政府當局提供的解釋多為假設。他們認為亞投行與內

地當局的 "一帶一路 "戰略相輔相成，但 "一帶一路 "的實

際效益存疑，因此他們認為加入亞投行的決定是低回

報、高風險的投資，是一個將耗費 60億元公帑的錯誤。

他們亦質疑，亞投行資助的項目多在緬甸、孟加拉等

較落後的地區發展，香港可如何受惠。  
 
2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指出，香港企業有

在委員提及的地區內作各種投資，因此亦可受惠於當

地經亞投行資助的基建項目。此外，亞開行的經驗亦

證明香港企業能夠參與多邊開發銀行的項目，並從中

受惠。  
 
21.  下午 7時09分，主席宣布會議結束。  
 
22.  會議於下午 7時09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18 年 3 月 9 日  


